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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环〔2020〕28号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处理强化杀菌消毒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
横琴新区、各区（功能区），市水务局、市卫生健康局、珠海水控集团：
[image: image2.wmf]为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一步强化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处理消毒工作，我局组织制订了《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处理强化杀菌消毒工作指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2月7日

附件
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处理强化杀菌消毒工作指引（试行）
为落实《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 城镇污水监管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20〕52号）要求，应对防疫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指引。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以下机构产生的污水处理强化杀菌消毒工作：接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的定点医疗机构、相关临时隔离场所及研究机构、发热门诊、污水处理设施（含分散式处理设施）。
本工作指引有效期至疫情结束。
一、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376 号）；

（四）《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

（五）《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9-2013)；

（六）《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环发〔2003〕197 号）；

（七）《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 )；

（八）《“SARS”病毒污染的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环明传〔2003〕3号）；

（九）《氯气安全规程》（GB 11984-2008)；

（十）《疫源地消毒总则》（GB 19193-2015)；

（十一）《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20〕52号）。

二、总体要求


（一）医疗污水
本工作指引适用的医疗污水应加强杀菌消毒，医疗污水处理设施应强化工艺控制和运行管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达标排放。不得将固体传染性废物、各种化学废液弃置和倾倒排入下水道。根据上述机构原来采用的消毒方式，适当提高消毒剂（含氯消毒剂或臭氧）的投加量，确保达到杀菌消毒效果。
（二）市政污水
1.产生疫情的小区。

除疾控中心的专业杀菌消毒之外，小区物业可对疫情楼栋污水在排入市政管网前进行预杀菌消毒 ，控制病毒扩散。消毒剂可选用次氯酸纳等。
2.市政管网。

市政管网应保证畅通低水位运行，确保无溢流，降低病毒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城镇污水处理厂。

城镇污水处理厂应强化工艺控制和运行管理，采取积极的应急措施，确保生化系统高效运行，强化杀菌消毒工艺，应急增加杀菌消毒环节或适当提高消毒剂投加量，确保出水达标排放。
三、医疗污水强化杀菌消毒要求
（一）加强医疗污水分类收集
已实施病区、非病区、传染病房和非传染病房医疗污水分别收集的，应强化分类收集的效果。对已实施医疗污水分类收集，但疫情期间病区发生改变的，污水分类收集也需作相应调整。
（二）加强肺炎患者排泄物及污物的杀茵消毒处理
严格按照《疫源地消毒总则》相关要求对肺炎患者排泄物及污物进行杀菌消毒 。
（三）加强医疗污水杀菌消毒处理，严格控制排入市政管网的微生物指标
1.对化粪池进行预杀菌消毒。

（1）对在化粪池前设置了预消毒池的，应加强消毒剂的投加量，采用含氯消毒剂的，可接触消毒时间≥1.5h，参考有效氯投加量不低于50mg/L。
（2）化粪池前未设置预消毒池的，应考虑实时在三级化粪池的一级池的进水管末端投加含氯消毒剂，参考有效氯投加量不低于50mg/L。
2.对医疗污水处理站栅渣进行杀菌消毒。
医疗污水处理站设置的机械格栅，可分离来水中较大的漂浮物，为确保栅渣对人体健康不产生影响，应对栅渣喷洒消毒药剂，如次氯酸纳等 。
3.保证医疗污水处理站高效率运行。
优化运行工艺参数，确保医疗污水处理系统中物化处理系统、生化处理系统保持较高的污染物去除效率，确保医疗污水能达标排放。
对于污水处理工艺较简单的医疗污水处理站，疫情期间除保障杀菌消毒的效果外，其它指标可暂不考核。
4.加强医疗污水处理站出水杀菌消毒处理。
（1）医疗污水处理站出水采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杀菌消毒处理的，参考有效氯投加量不低于50mg/L 。消毒接触池的接触时间≥1.5h，余氯量大于6.5mg/L（以游离氯计），粪大肠菌群数＜100 个／L。若因现有氯化消毒设施能力限制难以达到前述接触时间要求，接触时间为 1.0h以上的，余氯大于10mg/L（以游离氯计），参考有效氯投加量不低于80mg/L，粪大肠菌群数＜100个／L ；若接触时间不足1.0h的，投氯量与余氯还需适当加大。
（2）医疗污水处理站出水采用臭氧杀菌消毒的，污水悬浮物,浓度应小于20mg/L，接 触时间大于0.5h，投加量不低于50mg/ L，大肠菌群去除率不小于99.99%，粪大肠菌群数＜100 个／L。
5.加强医疗污水处理站污泥杀菌消毒处理。
（1）采用化学杀菌消毒方式（如石灰和漂白粉），强化贮泥池污泥杀菌消毒效果。采用石灰消毒的，石灰投加量不低于15g/L，使pH值为11～12，搅拌均匀接触30～6Omin，并存放7d以上；采用漂白粉消毒的，漂白粉投加量约为泥量的10%～15%。若贮泥池有效容积较小，可适当提高消毒药剂量 。
（2）应尽量避免污泥裸露脱水处理，污泥脱水过程须强化空间密闭效果和气体处理，脱水后的污泥须密闭封装、运输。
（3）医院污泥应按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要求，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集中处置。
（4）污泥清掏前应按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表4的规定进行监测。
6.加强事故池应急杀菌消毒工作。
当医疗污水处理系统运行出现故障时，医疗污水需进事故池进行暂存，在污水系统运转正常将事故池内的污水排出后应对事故池进行整体消杀，消杀方式可采用含氯消毒剂整体冲洗的方式。 
7.加强医疗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减少所排废气中病毒气溶胶含量。
（1）采用UV＋活性炭工艺的废气处理设施，加强UV系统的清洗、运行维护和更换，确保UV系统保持较高运行效率；及时更换活性炭，更换活性炭时须防止病毒的接触感染。
（2）采用生物除臭工艺的废气处理设施， 建议加大通风量；或再增加一段UV光解工艺环节，废气经UV光解处理后排放；或划定安全区域禁止人员靠近。
（3）未设置废气收集处理设施的，在污水处理站外，划出安全隔离区，禁止人员靠近。
8.强化室内通风。
位于室内的污水处理工程必须设有强制通风设备，并为工作人员配备工作服、手套、面罩、护目镜、防毒面具以及急救用品。
四、产生疫情小区污水的杀菌消毒要求
产生疫惰的小区，除市疾控中心的专业杀菌消毒外 ，建议对 产生疫情的楼栋的排水系统进行杀菌消毒，可在该楼栋对应化粪池一级池的进水端末端投加含氯消毒剂，参考有效氯投力口量不低于50mg/L。
五、市政污水管网运行要求
加强市政污水管网的维护管养，保障管网畅通低水位运行，确保无溢流。若非必要，疫情期间禁止下井作业，禁止开展清砂、清淤工作。
六、污水处理厂强化杀菌消毒要求
（一）加强污水处理厂出水杀菌消毒处理
同时采用以下两种消毒方式：
1.采用紫外杀菌消毒。

及时维护保养、清洗紫外消毒灯管，保证紫外消毒系统正常运行，确保出水水质达标，每天监测一次SS及粪大肠菌群等指标，如发现出水SS及粪大肠菌群指标出现波动，需要考虑优化生化运行效果，适当调整混凝剂投加量，对沉淀池及时排泥，保证泥水分离效果，降低出水中SS浓度，保证紫外杀菌消毒效果。
2.采用含氯消毒剂杀菌消毒。

保证杀菌消毒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出水水质达标，每天监测一次粪大肠菌群等指标，如发现出水粪大肠菌群指标出现波动，可考虑加大含氯消毒剂的投加量。
同时应加强污水处理厂出水的病毒性、病理性水质指标内部管控。
（二）对污水处理厂污泥的杀茵消毒处理
1.视疫情发展以及出水的病毒性、病理性水质指标的情况，对剩余污泥采取必要的消毒措施，防止病毒扩散。
2.加强对污泥生产车间、装卸场所、运输车辆的消毒工作，及时转运污泥，污泥生产车间、污泥卸装区和运输车辆应保持干净整洁，运输车辆前必须进行冲洗和检查，确保运输途中不出现污泥散落现象。
（三）加强污水处理厂废气处理，减少所排废气中病毒气溶胶
1.采用UV＋活性炭工艺的废气处理设施，加强 UV系统的清洗、运行维护和更换，确保UV系统保持较高运行效率；及时更换活性炭，更换活性炭时须防止病毒的接触感染。
2.采用生物除臭工艺的废气处理设施，建议加大通风量；或再增加一段UV光解工艺环节，废气经UV光解处理后排放；或划定安全区域禁止人员靠近。
3.未设置废气收集处理设施的，在污水处理厂相应构筑物外，划出安全隔离区，禁止人员靠近 。
（四）对于承接定点医院医疗污水的污水处理厂，除满足以上要求外，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增加消毒剂投加量、消毒频次及出水水质的监测频次。
七、分散式处理设施强化杀菌消毒要求
强化工艺控制和运行管理，提高核心工艺处理系统的运行效率，确保出水达标排放。
每3天监测一次出水粪大肠菌群指标，如粪大肠菌群指标出现波动，可考虑投加含氯消毒剂等强化杀菌消毒方式，加强出水病毒性、病理性水质指标内部管控。
若设施出水不能稳定达标或粪大肠菌群指标波动较大，可考虑关停设施，将污水调度至周边污水处理厂处理。
八、其他要求
（一）各单位要多方采购储备口罩、手套、护目镜、红外线温度仪、化学药剂、必需药品、医疗器械等防护用品及日常后勤保障物资，保障疫情发生时正常生产的必要物资供应。
（二）提高污水处理系统自动化程度，尽量做到无人值守，可采用视频会议等形式进行工作沟通。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0年2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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